
平府发〔2025〕24号
重庆市铜梁区平滩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铜梁区平滩镇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征缴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属各办（中心）：

为切实做好我镇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现将《平滩镇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重庆市铜梁区平滩镇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14日     
铜梁区平滩镇2026年度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征缴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镇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根据《重庆市医保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关于做好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渝医保发〔2025〕42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口数作为2026年征缴人口基数，2026年度参保人数原则上不少于上年度参保人数，力争我镇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达到99%以上。低收入人口与脱贫人口实现参保动态全覆盖，确保“应参尽参、应保尽保”。

二、征缴标准

按照国家要求，2026年财政继续加大对居民医保参保缴费补助力度，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较上年增加30元，达到700元/人·年。参加我市2026年度居民医保个人（含在渝高校大学生）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人·年、二档775元/人·年。
三、参保对象和范围

（一）具有本市户籍且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范围的城乡居民。

（二）非本市户籍但在本镇长期居住的城乡居民。

（三）本行政区域内各类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校的在册学生和托幼机构的在园幼儿。

（四）持有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人员。

（五）持有永久居留证的外籍人员。
在市内已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以及在市外务工的或在居住地已经参加当地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员，不得重复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四、特殊人群资助政策

（一）全额资助政策

医疗救助对特困人员（含城市三五、农村五保、城乡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在乡重点优抚对象（不含1-6级残疾军人）、独生子女死亡扶助对象、独生子女残疾扶助对象（含其子女）、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对象给予全额资助，资助标准为每人400元。

（二）定额资助政策

1.城乡低保对象给予定额资助，资助标准为一档360元，个人缴费每人40元，二档资助400元，个人缴费375元。

2.残联认定的城乡重度（一、二级）残疾人员给予定额资助，资助标准为一档280元，个人缴费120元，二档资助400元，个人缴费375元。

3.计划生育优抚（奖扶）对象给予定额资助，资助标准为一档320元，个人缴费80元，二档资助320元，个人缴费455元。

4.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返贫致贫人口给予定额资助，资助标准为一档280元，个人缴费120元，二档资助400元，个人缴费375元。

（三）其他特殊人口参保资助政策，按照部门职责规定落实。

返贫致贫人口、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民政救助对象、低保边缘户、支出型困难家庭、重点优抚对象、重度持证残疾人、计生代缴的特殊群体之间可能存在交叉现象，重复身份资助人员，资助政策按就高原则进行资助。

五、参保缴费及享受待遇期限

集中参保缴费期为文件印发之日起至2026年2月底，在2025年12月底前参保缴费的，连续参保人员从2026年1月开始享受待遇，未连续参保人员从2026年1月开始计算待遇等待期；在 2026年1月至2月参保缴费的，连续参保人员从参保缴费的次月1日起享受待遇，未连续参保人员从参保缴费的次日起开始计算待遇等待期。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参保缴费或未连续参保缴费的人员，设置参保缴费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连续参保缴费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1个月待遇等待期。
新生儿：新生儿出生90天内参保缴费的，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待遇；出生后超过90天未满2周岁首次参保缴费的，从完成缴费的次日起享受待遇。自2025年起，集中缴费期内出生的新生儿，缴纳下一年度居民医疗保险费，待遇享受期从出生之日起至次年12月31日。

在渝高校大学生参保待遇等待期设置与我市居民医保一致，集中参保期原则上为每年9月。其中，连续参保的新生入学时参加我市下一年度居民医保，自完成缴费的次日起享受我市大学生医保待遇；未连续参保的新生入学时参加我市下一年度居民医保，自完成缴费的次日起计算待遇等待期。

六、激励约束机制

（一）参保两大激励

连续参保激励：自2025年起，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4年的参保人员，之后每连续参保缴费1年，提高居民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4000元。

零报销激励：对当年医保基金零报销且于次年正常参保缴费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次年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4000元。

（二）参保两大约束

设置3个月及以上待遇等待期：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参保缴费或未连续参保缴费的人员，设置参保缴费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连续参保缴费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1个月待遇等待期。注：待遇等待期间发生的医疗保险费用是不能报销的。
降低大病保险支付限额：未连续参保人员再参保缴费时，每断保一年，降低大病保险支付限额4000元。
支持农村集体经济为村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军人退出现役、个人就业形态发生变化中断职工医疗保险缴费，3个月内接续参加我市当年居民医疗保险只缴纳个人部分。其中，参保人因单位欠费中断缴费，从中止单位参保关系的次月起，3个月内接续参加我市当年居民医保的，只缴纳个人部分。

七、待遇保障水平

1.普通门诊：一档300元/年，二档500元/年。

2.两病（高血压糖尿病）门诊：500-1500元/年，同时患有其他二类特病增加200元/年。

3.特病门诊：二类特病1000元/年，增加一个病种增加200元/年；一类特病医保基金年度支付金额与住院合并计算。

4.孕产妇产前检查费补助300元，住院顺产分娩定额补助600元。住院发生的剖宫产、生育并发症、合并症、终止妊娠医疗费用按照居民医保住院政策报销。
持续推动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专项保障机制。推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家庭共济使用政策落实，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参保人员近亲属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参加居民医保即自动参加大病保险，保费从统筹基金划转，个人无需缴费。从2026年1月1日起，大病保险起付线调整为19856元。

八、参保缴费方式

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征缴工作将积极创新“互联网+医保”服务模式，进一步拓展缴费途径，坚持线上与线下结合，通过“重庆医保”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APP、渝快办、支付宝等平台渠道，为参保人员办理参保登记、申报缴费、查询信息等提供优质便捷服务。参保人员也可以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到各村（社区）办理、便民服务大厅、社保大楼一楼税务窗口、银行指定网点线下参保缴费。

九、各部门及村（社区）职责

镇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联系，密切配合，确保业务无缝对接、流程有序衔接。镇纪委负责做好征缴全过程纪律作风检查等工作。镇便民服务中心负责指导全镇城乡居民登记参保、信息录入维护、政策制定、调度推进等工作，做好线上线下参保台账、资金对账等工作。及时向区医保局及巴川税务所传递本年度本辖区参保人员基本信息明细清册，并对居民在村（社区）现金缴费进行监管。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做好配套补助资金的申报和拨付工作，同时配合医保部门对基金使用进行监管。镇民生服务办公室、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要及时提供分类资助参保人员清册，进行“零申报”操作。镇计生、退役军人服务站、残联按照职责规定落实特殊人口参保资助政策。镇派出所负责提供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据。各村（社区）按属地管理，负责本辖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全面工作，明确医保征缴责任人，落实双核对机制，坚持“积极推广线上缴费，不得拒收现金，努力防范现金征缴风险”的总体要求，畅通现金缴费渠道，严禁拒收现金行为。发生现金缴费行为时，应遵循现金解缴“双限”规定、不得超出“5日”和“10000元”标准，且当场开具《税务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并及时完成缴费，做好现金登记台账，做好现金收款公示。《现金收款凭证》只作为缴费人与经办人现金交付依据，不作为参保人的缴费凭证，参保人需要参保缴费凭证的，应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开具《缴费证明》。各征缴经办人员要切实维护好参保人的现金支付权益和待遇享受权益。

各相关部门积极落实部门联席会议和联络员制度，及时研究解决征缴过程中的问题，定期通报征缴工作进度，共同商定有关事项。

十、时间安排

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从2025年10月24日开始至2025年12月31日结束，共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发动阶段（10月24日至11月18日）

各村（社区）及时组织召开征缴工作动员会议，宣传解释政策、开展业务培训、工作部署等工作，确保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顺利推进。充分利用微信、设立宣传栏、悬挂条幅、发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城乡居民宣传征缴政策，引导动员广大城乡居民积极主动参保。

（二）集中征缴阶段（11月18日至12月31日）

各村（社区）要高度重视征缴工作，镇政府将对征缴工作情况开展不定期通报。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原则上于12月31日前完成集中参保征缴工作，同时对分类资助群体进行动态管理，定期按原渠道报送新调整人员信息。

（三）排查巩固评估阶段（2026年1月15日前）

根据参保数据、入库数据、分类资助数据，镇便民服务中心对参保缴费工作进行阶段性评估，对分类资助参保群体已缴费情况、稳定脱贫人口应保尽保情况进行核对，查漏补缺，实现动态清零。清理无效数据和虚假、重复参保等数据，严禁制度内重复参保，除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形外，不得跨制度重复参保，切实提升参保质量。

十一、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平滩镇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副职领导作为副组长，镇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办公室设在便民服务中心，由便民服务中心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负责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征缴日常工作。同时成立平滩镇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小组（详见附件1），驻村工作组包村，村（社区）书记包社，社保服务专员包户的工作责任制，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对征缴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监督和考核，认真履职尽责，确保征缴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二）严格执行政策，接受社会监督。

征缴工作中，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坚持自愿参保的原则，建立现金缴费台账，集中缴费结束后及时公示，广泛接受监督，确保征缴程序规范、监督到位、费款安全，切实维护参保人合法权益。

（三）优化缴费方式，提升参保效率。

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结合“互联网+医保”服务模式，坚持线上与线下结合，通过“重庆医保”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APP、渝快办、支付宝等平台渠道，办理参保登记、申报缴费、查询信息等服务。各村（社区）要加强医保缴费流程宣传，对于无智能手机或不会线上操作缴费的人员，社保服务专员应积极协助参保人员，进行线上参保缴费。指引参保人员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在村（社区）办理线下参保缴费。

（四）强化宣传引导，增强参保意识。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重要的民生工程项目之一，参保工作已纳入乡镇综合目标考核及民生工程考核，各村（社区）应高度重视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认真总结过去征缴工作的好经验，及时组织学习医保的有关方针政策；将外出务工人员作为宣传重点，引导他们通过网络积极主动参保。要合理引导预期，及时回应社会关注，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引导广大居民积极参保，不断扩大覆盖面，实现不低于99%的参保目标，不断推动医疗保障事业健康发展。

十二、奖惩制度及工作经费

将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纳入各村（社区）目标考核。镇工作小组每周对各村（社区）医保征缴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对连续三周排名后三名的村（社区），由镇领导约谈并通报批评。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结束后，镇政府将对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进行汇总，工作经费按0.5元/人拨付至各村（社区），并对排名前六的村（社区）给予奖励，具体奖惩为：排名第一且参保率高于99%以上的村（社区）奖励2000元，排名第二、第三且参保率高于99%的村（社区）各奖励1500元，排名第四、第五、第六且参保率等于或高于99%的村（社区）各奖励800元；镇级完成区级下达任务，对于排名第一至第六名的村社区同样按前款奖励金额予以奖励；参保率未达到要求的纳入对应考核指标考核；在代收社保费过程中收多缴少、实收不缴或违规收取无需缴费人员费款等侵占社保费款的违规违法行为，金额较小的移交镇纪委处理，金额较大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
附件：1.平滩镇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小组

2.平滩镇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指标分解任务数
重庆市铜梁区平滩镇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14日    

附件1
平滩镇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组

	村别
	联系  领导
	驻村组长
	驻村干部

	
	
	
	成员

	万 桥
	兰天英
	刘  霞
	汪小芳、罗  霞、刘  权

	洋 海
	王  刚
	范  瑜
	江  燕、汪长用、黎永龙

	华 光
	经  玲
	陶华彬
	单媛媛、邓小勇

	新 华
	黎  进
	文  涵
	敖海宽、舒凤霞

	插 腊
	经  玲
	顾咸梅
	刘光文、邱明德、周  娟

	青 杠
	王  刚
	陈  多
	彭明秀、冉  佳

	珠 玉
	兰天英
	唐治均
	刘银潜

	高 平
	杨  波
	胡安星
	熊友忠、王小芳、程李萍

	四 方
	邓  琴
	冉廷凤
	刘  畅、许弟春

	太 安
	柏  斌
	邓瑞猛
	彭  枫、马庆英、赵  欢

	红 河
	杨  波
	陶  泓
	刘长全、冷雪纯

	立 灯
	柏  斌
	刘  静
	刘佳友、蒋菡旭、陈  倩

	金 竹
	池荣江
	李雪梅
	朱智勇、王虹引、孟定昌

	洪 太
	池荣江
	郭志兵
	何登果、邓玉凤

	玉 龙
	张易川
	阳耀邦
	程国荣、陈万前

	团 宝
	邓  琴
	张  娅
	汪古云、龙  科、张  玲

	惠 风
	张易川
	刘双喜
	郑  佳、张立新、严如云

	龙 潭
	黎  进
	张  毅
	李  果、周胜荣、苟怀兰


附件2
平滩镇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指标分解任务数
	村（社区）
	2025年度缴费人数（基数）
	2026年度目标人数

	万桥村
	2316
	2292

	洋海村
	1752
	1734

	华光村
	1389
	1375

	新华村
	2158
	2136

	插腊村
	2118
	2096

	青杠村
	1872
	1853

	珠玉村
	2643
	2616

	高平村
	2612
	2585

	四方村
	2107
	2085

	太安村
	1752
	1734

	红河村
	1871
	1852

	立灯村
	1908
	1888

	金竹村
	1810
	1791

	洪太村
	1760
	1742

	团宝村
	2288
	2265

	玉龙村
	2319
	2295

	惠风村
	1498
	1483

	龙潭社区
	1717
	1699

	合计
	35890
	3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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